
环境污染治理能力评价资质证书 申请条件

产品名称 环境污染治理能力评价资质证书 申请条件

公司名称 清远远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新宁路2号中之二宜禾新城E
幢首层47号铺

联系电话 18813558434 18813558434

产品详情

申请条件】 申请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或者乙级资质的单位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；

（二）具有规定数量、具备相应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，以及运营现场管理人员和现场操作人员；

（三）具有1年以上连续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的实践，且能够保证设施正常运行；

（四）具备与其运营活动相适应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分类、分级条件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申请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临时资质的单位，应当具备前款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四）项所列条
件。

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的具体条件，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另行制定。

【提交材料】 申请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的单位，应当向本单位登记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
申请，填写资质证书申请表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；

（二）上一年度本单位财务状况报告或者其他资信证明；

（三）技术人员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、现场操作人员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岗位培训证书复印件和聘用
合同复印件；



（四）实验室或者检验场所及其检测能力的证明；

（五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；

（六）有关规范化运营质保证体系的证明；

（七）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实例，包括运营项目简介、委托运营合同、用户意见、委托运营项目备案
表、有资质的单位出具的委托运营合同期间设施运行监测报告；

（八）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分级、分类条件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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